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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警語】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

收益，除保險契約另外有約定外，安達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

說明書。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本、提供定期或到期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

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

應確定已充分了解其風險與特性。 

◼ 本商品可能風險有投資之法律風險、市場價格風險、信用風險、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當可能風險發生時，代收單位及安達

人壽並不保證 100%原始投資金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原始投資本金全部無法回收。要保

人須留意當保單幣別與投資標的係不同幣別時，則投資標的之申購、孳息及贖回將會因

時間、匯率的不同，產生匯兌上的差異，這差異可能使要保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

可能造成損失。 

◼ 本商品於投資標的交易時係以該標的計價幣別為之，「匯率變動風險」可能影響匯兌

成本，因交易需要在新台幣與其他外幣兌換時或本商品約定之外幣彼此間兌換時，會因

為匯率的變動而導致成本的增加。匯率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有二：（1）政治因素：該幣

別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2）經濟變動因素：

該幣別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

調整等)之影響。 

◼ 基金進行配息前可能未先扣除基金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註：基金名稱後有標示＊者，

係指該基金於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且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

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若基

金有配息，則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若基金有部分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時，則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若基金大部分或

全部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時，則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本保單若有連結類全委帳戶，該類全委帳戶於資產提減(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

關費用，且類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

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類全委帳戶之資產提減(撥回)

比率並不代表報酬率，且類全委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 類全委帳戶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不含國內、外證

券交易所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

別，同時配合調整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類全委帳戶之子標的清單可能因新增法人級

別而變動。 

◼ 本保險商品說明書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安達人壽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

簽章者依法負責。 

【注意事項】 

◼ 本商品經安達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

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

關文件(如本保險商品說明書、投資人須知、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等)，審慎選擇保險商

品。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

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 本商品為投資型保險商品，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

登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並要求詳細
解說保險之內容。 

◼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保險之保障部分受財團

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之保障。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

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 若因本商品或服務產生紛爭，您可透過親臨本公司、郵寄、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

等方式提出申訴，本公司接獲申訴後，將即指派專人處理，並會以電話或信函通知處

理結果。  

◼ 本商品係由安達人壽所發行，並交由合作之保險經紀人/代理人代為招攬，惟安達
人壽與該保險經紀人/代理人並無僱傭、合夥等關係存在。各招攬單位備有本商品之保

單條款及相關文件，要保人須詳細閱讀，商品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憑。 

◼ 本商品銷售文件係由安達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予各招攬單位，其上皆載有安達人壽

審核編號。 

◼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

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

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

稅原則辦理。相關例示性案例可至安達人壽網站 www.chubblife.com.tw查詢。 
◼ 安達人壽財務、業務或本商品等公開資訊，歡迎至 www.chubblife.com.tw 查詢，

或電洽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709詢問，或至安達人壽（台北市中正區中華

路一段 39號 6樓）洽詢索取。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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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特性事項 

◼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

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 採『約定分期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 這是一項長期投保計畫，若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

費。 

2. 只有在您確定可進行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劃。 

3. 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來其他一切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可以繳付之保險費額度。 

◼ 採『彈性繳費』時應注意下列特性： 

1. 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

已解約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 

2. 若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 要保人行使契約撤銷權期限 

◼ 要保人得自保單送達之翌日起算十日內行使契約撤銷權。 

 

壹、 保險計畫詳細說明 

◼ 投資標的之簡介及被選定為投資標的之理由及標準：請詳閱『投資標的之揭露』。 

◼ 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請詳閱『保險商品內容說明』。 

◼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與投資報酬之描述、範例：請詳閱『保險商品內容說明』及『範例說明』。 

 

貳、 保險商品內容說明 

一、 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 

(一)保險費交付原則及限制： 

1.保險費須以元為單位。 

2.各繳別保險費之規定如下：（單位：新臺幣） 

繳別 保險費下限 保險費上限 

月繳 2,000 100,000 

季繳 6,000 300,000 

半年繳 12,000 600,000 

年繳 24,000 1,200,000 

彈性繳 100,000 300,000,000 

3.單筆追加保險費規定如下：係指於年金累積期間，要保人申請並經公司同意後，另彈性繳交之

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00 元。 

4.繳納總保險費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後以新臺幣 3 億元為上限。 

5.繳別：彈性繳交及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月繳件首期須繳付二個月保險費）。 

6.年金給付期間不得繳交保險費。 

7.投資標的規定： 

(1) 投資標的最多可任選 12 檔，各投資標的分配比例之指定需為整數百分比且總和為 100%。 

(2) 倘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繳費人其中 1 人達 65 歲，所連結投資標的不得為風險等級屬 RR5

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境外基金／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

權委託帳戶，及不得選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複雜性高風險商品。但如要保人具相當

金融投資或財富管理經驗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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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費不交付之效果 

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若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當月

每月扣除額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

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留

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已完

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三）保費緩繳之規定 

本契約有下列二款情事之一時，進入保費緩繳期： 

一、保單帳戶價值大於零，且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暫時停止繳付保險費者。 

二、要保人逾約定之應繳日三十日後仍未交付保險費，且依前一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

值仍足以支付一個月之每月扣除額者。 

保費緩繳期內，本公司仍應自保單帳戶價值按月扣除每月扣除額，使本契約繼續有效。若保單

帳戶價值已不足以支付當時一個月之每月扣除額，適用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保費緩繳期內，要保人若繼續交付保險費，保費緩繳期即行終止。 

 

二、 保險金給付項目及條件 

(一) 年金金額之計算 

要保人得於要保書選擇年金給付方式，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變

更年金給付方式，但於年金給付期間則不得申請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之變更。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選擇年金給付方式計算年金金額： 

一、一次給付：本公司一次給付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

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二、分期給付：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

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額。 

前項計算分期給付之年金金額，於年金給付開始日時轉入一般帳戶，以新臺幣給付之。 

前項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若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

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因可歸責於本公

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

計算。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所需之金

額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保人。如因可歸責

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

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二)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保單條款第二十四條約定申

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

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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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

領之年金餘額，依計算年金金額之預定利率貼現至給付日，按約定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

他應得之人。 

 

三、 契約撤銷權之行使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

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四、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

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之情形。 

(若需要即時查詢您的保單帳戶價值或索取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 www.chubblife.com.tw 

申請成為保戶園地會員並登入帳號，我們立即為您提供更周詳的服務。) 

 

  

http://www.chubb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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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範例說明  

陳先生今年 35歲，投保「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躉繳保險費新臺幣 100萬元，投資標的

配置比例為 100%的「共同基金」，並約定於 70 歲時選擇年金給付方式為「一次給付」。於年金累積期

間，本公司收取保單管理費。以預估投資標的平均年報酬率 6％、2％、0％、－6％，且無辦理部分

提領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各年度的保單管理費、保單帳戶價值、年金給付及解約金之金額如下表。 

 

 

註：上述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保單相關費用及投資相關費用，其相關費用請參閱本

商品說明書【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註：上表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係指尚未扣解約費用之金額，要保人申領解約金時須自解約當時之保單

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解約費用率如下：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3% 2% 1% 0% 

註：上述範例數值假設每年帳戶報酬率維持不變。此報酬率並非保證，僅供參考之用，並不代表未

來之實際報酬。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解約金

(年末)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解約金

(年末)

1 35 1,000,000           1,000,000           15,886                1,043,605           980,989              15,628                1,004,203           943,951              

2 36 1,000,000           16,526                1,089,165           1,056,491           15,688                1,008,430           978,178              

3 37 1,000,000           17,195                1,136,770           1,114,035           15,750                1,012,679           992,426              

4 38 1,000,000           17,898                1,186,507           1,174,642           15,810                1,016,952           1,006,783           

5 39 1,000,000           1,200                  1,256,458           1,256,458           1,200                  1,036,077           1,036,077           

6 40 1,000,000           1,200                  1,330,606           1,330,606           1,200                  1,055,586           1,055,586           

7 41 1,000,000           1,200                  1,409,204           1,409,204           1,200                  1,075,485           1,075,485           

8 42 1,000,000           1,200                  1,492,519           1,492,519           1,200                  1,095,782           1,095,782           

9 43 1,000,000           1,200                  1,580,829           1,580,829           1,200                  1,116,484           1,116,484           

10 44 1,000,000           1,200                  1,674,440           1,674,440           1,200                  1,137,601           1,137,601           

15 49 1,000,000           1,200                  2,233,794           2,233,794           1,200                  1,249,687           1,249,687           

20 54 1,000,000           1,200                  2,982,342           2,982,342           1,200                  1,373,443           1,373,443           

25 59 1,000,000           1,200                  3,984,068           3,984,068           1,200                  1,510,081           1,510,081           

30 64 1,000,000           1,200                  5,324,597           5,324,597           1,200                  1,660,943           1,660,943           

35 69 1,000,000           1,200                  7,118,530           7,118,530           1,200                  1,827,502           1,827,502           

36 70 7,118,530           1,827,502           

假設投資報酬率 6% 假設投資報酬率 2%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保險費
累積所繳

保險費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解約金

(年末)

保單管理費

(年度累積)

保單帳戶價值

(年末)

年金給付

(年度累積)

解約金

(年末)

1 35 1,000,000           1,000,000           15,497                984,503              925,433              15,101                925,401              869,877              

2 36 1,000,000           15,276                969,227              940,151              14,061                856,283              830,595              

3 37 1,000,000           15,057                954,170              935,087              13,102                792,239              776,395              

4 38 1,000,000           14,844                939,326              929,933              12,210                732,900              725,571              

5 39 1,000,000           1,200                  938,126              938,126              1,200                  687,767              687,767              

6 40 1,000,000           1,200                  936,926              936,926              1,200                  645,340              645,340              

7 41 1,000,000           1,200                  935,726              935,726              1,200                  605,461              605,461              

8 42 1,000,000           1,200                  934,526              934,526              1,200                  567,973              567,973              

9 43 1,000,000           1,200                  933,326              933,326              1,200                  532,732              532,732              

10 44 1,000,000           1,200                  932,126              932,126              1,200                  499,606              499,606              

15 49 1,000,000           1,200                  926,126              926,126              1,200                  361,519              361,519              

20 54 1,000,000           1,200                  920,126              920,126              1,200                  260,173              260,173              

25 59 1,000,000           1,200                  914,126              914,126              1,200                  185,795              185,795              

30 64 1,000,000           1,200                  908,126              908,126              1,200                  131,208              131,208              

35 69 1,000,000           1,200                  902,126              902,126              1,200                  91,148                91,148                

36 70 902,126              91,148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保險費
累積所繳

保險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 -6%假設投資報酬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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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費用之揭露 

◼ 請參考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保單條款：附表一、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

相關費用一覽表及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二(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 若遇費用改變，本公司應至少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但若屬對保戶有利之費用調降，則不

在此限。 

肆、要保單條款之摘要、附表及投資標的之揭露 

一、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一) 保單條款摘要 
 

 

第一條  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

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

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保險費：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之定期繳付或彈性繳付保險費，該保險費係依據要保人於投

保當時自訂於年金累積期間預計繳交之保險費訂定，用以提供被保險人年金給付及投資

需求。上開繳交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網站所公告之規定。 

二、單筆追加保險費：係指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由要保人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為增加其保

單帳戶價值，另彈性繳交之保險費。上開繳交單筆追加保險費金額須符合投保時本公司

網站所公告之規定，且累積已繳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總額扣除累積之部分提領金額

後不得超過本契約報主管機關最高金額限制。 

三、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一次或分期給付之金額。分期給付

年金金額的方式共分為年給付、半年給付、季給付及月給付四種，經要保人於要保書選

擇後，載於保險單面頁。 

四、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依本契約約定本公司開始負有給付年金義務之日

期，如有變更，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 

五、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本期間不得小於六

年。 

六、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

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本期間為十年。 

七、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八、預定利率：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分期給付年金金額之利率，於年金給

付開始日起維持不變，該利率不得超過中央銀行最近一月公布之十年期中央政府公債次

級市場殖利率，且不得為負數。 

九、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分期給付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十、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pdf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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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單、銷售、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

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十一、保單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費用，並

依第十條約定時點扣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十二、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契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

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三、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

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四、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 要保人所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 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再繳交之約定分期保險費及單筆追加保險費扣除

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三) 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保單管理費； 

(四) 加上按前三目之每日淨額，於承保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或保險費本公司實際入帳

後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轉入新臺幣貨幣帳戶，依本公司當月之宣告利率，逐日以日

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五、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

日。 

十六、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

表二。 

十七、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

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十八、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

值或市場價值」。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九、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

累積期間內，其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 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係依本契約項下各該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

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 無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係依下列方式計算： 

1. 前一日之投資標的價值。 

2. 加上當日投入之金額。 

3. 扣除當日減少之金額。 

4. 若當日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則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保單管理

費。 

5. 加上利息。利息計算方式，係依本公司當月該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宣告利率，逐

日以日單利計算。 

二十、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本

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

置日前，係指依第十四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二十一、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若當月無相當日

者，指該月之末日。 

二十二、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

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二十三、匯率參考日：係指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二十四、收益實際分配日：係指現金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入本公司銀行帳戶之次一個工作

日。 

二十五、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在本公司網站宣告，用以計算貨幣帳戶

利息之利率，宣告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宣告利率不得為負值。不同貨幣帳戶之宣

告利率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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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投資標的之相關費用：係指由本公司收取，以作為支付因投資標的所產生之各項相

關費用，其費用率如附表一。 

 

第三條  保險公司應負責任的開始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

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金額時開始。但本公司同意承保前而被保險人身故時，本

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本公司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後十五日內不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者，視為

同意承保。 

 

第四條  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

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第五條  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未支領

之年金餘額。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分期給付年金

金額。 

 

第六條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可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繳納，但每次繳交之金額須符合投保時

本公司網站公告之約定。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定交付方式，並由本公司交

付開發之憑證。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其餘額於本公司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第十二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該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扣

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第二條第十四款約定納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計算。 

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若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當

月保單管理費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

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前項對要保人之催告，本公司另應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後

留存於本公司之聯絡資料，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視為

已完成。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第七條  保費緩繳期 

 

本契約有下列二款情事之一時，進入保費緩繳期： 

一、保單帳戶價值大於零，且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暫時停止繳付保險費者。 

二、要保人逾約定之應繳日三十日後仍未交付保險費，且依前一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

價值仍足以支付一個月之保單管理費者。 

保費緩繳期內，本公司仍應自保單帳戶價值按月扣除保單管理費，使本契約繼續有效。若保

單帳戶價值已不足以支付當時一個月之保單管理費，適用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四項之規定。 

保費緩繳期內，要保人若繼續交付保險費，保費緩繳期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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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契約效力的恢復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兩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

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保單管理費，並另外繳交保險費新臺幣五千元

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前項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第十二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二十七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

之。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

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

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恢復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

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九條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單筆追加保險費的處理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得於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交付單筆追加保險費，本公司以下

列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將該單筆追加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指定之

投資標的配置比例，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的投資標的中： 

一、該單筆追加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單筆追加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單筆追加保險費，本公司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要保人。 

 

第十條  保單管理費的收取方式 

 

本公司於本契約生效日、每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計算本契約之保單管理費，於

生效日及每保單週月日由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但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之保單管理費，依第二

條第十四款約定自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扣除。 

本公司依前項計算保單管理費，並按下列順序由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 

一、從要保人指定之投資標的扣費順序中扣除； 

二、由貨幣帳戶扣除； 

三、由保單帳戶價值中依當時各投資標的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後扣除。 

保單管理費於每保單週月日收取，但該保單週月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

價日。 

 

第十一條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給付收

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本契約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保險費及其加計利息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根據保險費投入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

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 

二、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結清、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給付收益分配或提減(撥

回)投資資產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保險單借款：本公司根據給付日前一個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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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三、收取部分提領費用、解約費用：本公司根據收取當時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

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四、保單管理費：本公司根據費用扣除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

入價格計算。 

五、投資標的之轉換：本公司根據收到申請書後第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

匯率買入價格，將轉出之投資標的金額扣除依第十四條約定之轉換費用後，依匯率參考

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轉換為等值轉入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金額。但投資

標的屬於相同幣別相互轉換者，無幣別轉換之適用。 

六、收取轉換費用：本公司根據收到申請書後第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

率買入價格計算。 

七、投資標的價值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計算：本公司根據計算投資標的價值或保單帳戶價值當

日前一個匯率參考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前項之匯率參考機構係指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

機構，惟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二條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  

要保人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擇。 

 

第十三條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總額，依本契約所

持該投資標的價值占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分配予要保人。但若有依法應

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本契約所提供之全權委託投資帳戶若有應由受委託投資公司自投資資產中提減(撥回)固定比

例金額予要保人之約定者(如附表二)，本公司應將提減(撥回)之金額分配予要保人，但若有依

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兩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本公司應將分配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於

該收益實際分配日投入該投資標的。但若本契約於收益實際分配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

分配日已超過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資該標的時，本公司將改以現金給

付予要保人。 

本契約若以現金給付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

主動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

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

大之值計算。若該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低於分配當時本公司之規定，或因要保人未提

供帳號、提供之帳號錯誤或帳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時，該次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將

改以投入與該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若本契約未提供相同幣別之貨幣帳戶，則改以

投入新臺幣貨幣帳戶。 

前項分配之處理方式，本公司得予以修改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十五日內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 

 

第十四條  投資標的轉換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不同投資標的之間

的轉換，並應於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

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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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並以該價值扣除轉換費用後，於本公司收到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的次二個資產

評價日配置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前項轉換費用如附表一。 

 

第十五條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

保人。但若投資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

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

獲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

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

及再投資外，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

方式通知後十五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

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若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

已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

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

數及提領次數。 

 

第十六條  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導致本公司無法申購或申請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

負擔利息，並依與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間約定之恢復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計

算日，計算申購之單位數或申請贖回之金額： 

一、因天災、地變、罷工、怠工、 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國內外政府單位之命令。 

三、投資所在國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四、非因正常交易情形致匯兌交易受限制。 

五、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使用之通信中斷。 

六、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贖回請求或給付申購單位、贖回金額等其他特殊情事者。 

要保人依第二十七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第十九條之約定計算年金金額時，如投

資標的遇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致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本

契約以不計入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可借金額上限或年金金額，且不加計利

息。待特殊情事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計算年金金額或依要保人之申請重新計算可借金額

上限。 

第一項特殊情事發生時，本公司應主動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告知要保人。 

因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已無可供申

購之單位數，或因法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投資

標的及比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應於接獲主管機關或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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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通知後十日內於網站公告處理方式。 

 

第十七條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

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金額之情形。 

 

第十八條  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六十五歲(含)後之一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

日，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要保人不做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

本公司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年金給付

開始日；變更後的年金給付開始日須在申請日三十日之後，且須符合前項給付日之約定。 

本公司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通知要保人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但實際年金給付金

額係根據第十九條約定辦理。 

前項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應包含： 

一、年金給付開始日。 

二、預定利率。 

三、年金生命表。 

四、保證期間。 

五、給付方式。 

六、每期年金金額。 

年金給付開始日後，本公司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依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最高給付年齡

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含)為止。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年金金額之計算 

 

要保人得於要保書選擇年金給付方式，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變更年金給付方式，但於年金給付期間則不得申請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之變更。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依據要保人選擇年金給付方式計算年金金額： 

一、一次給付：本公司一次給付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

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二、分期給付：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

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額。 

前項計算分期給付之年金金額，於年金給付開始日時轉入一般帳戶，以新臺幣給付之。 

前項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若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

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因可歸責於



12/21 

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

率一分計算。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所需之

金額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保人。如因可

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

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第二十條  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

計算解約金，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

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第二十一條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提領之保

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一萬元。提領部

分視為終止，其解約金之計算，依第二十條第三項約定辦理。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三、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解約費用及部

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年利率一分計

算。 

前項解約費用及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一。 

 

第二十二條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第二十四條約定申請文件

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被保險人之身故若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

支領之年金餘額，依計算年金金額之預定利率貼現至給付日，按約定一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

或其他應得之人。 

 

第二十三條  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

日在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二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其評價時點以申請所需相關文件送達本公司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

準。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年金給付開始日後失蹤者，除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外，本公

司根據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不再負給付年金責任；但於日後發現被保

險人生還時，本公司應依契約約定繼續給付年金，並補足其間未付年金。 

前項情形，於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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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確定死亡時日在年金開始給付後者，亦適用之。 

 

第二十四條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的申請 

 

要保人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之約定申領「保單帳戶價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

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二十五條  年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生存期間每年第一次申領年金給付時，應提出可資證明被保險

人生存之文件。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保證期間年金受益人得申請提前給付，其計算之貼現利率為計算年金金額之預定利率。 

被保險人身故後若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受益人申領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除第一期年金金額可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給付外，其他期年金金額應於各期之應給

付日給付。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第一期年金金額逾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未

給付，或其他期年金金額逾應給付日未給付時，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二十六條  未還款項的扣除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本公司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時，如要保人仍

有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寬限期間欠繳之保單管理費等未償款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

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年金給付開始日時，依第十九條約定計算年金金額。 

 

第二十七條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

戶價值之五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

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

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若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

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

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於

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

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保險單借款之利息，按計息當時本公司網站首頁所公佈的利率計算。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第二十八條  不分紅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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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第二十九條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

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高於本契約最高承保年齡者，本契約無效，本公司應將已繳保險費無息退

還要保人，如有已償付部分提領金額及要保人未償還之保險單借款本息者，應先扣除之。

如有已給付年金者，受益人應將其無息退還本公司。 

二、因投保年齡錯誤，而致本公司短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

金額的差額，於下次年金給付時按應付年金金額給付，並一次補足過去實付年金金額與

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 

三、因投保年齡錯誤，而溢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重新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

的差額，並於未來年金給付時扣除。 

前項第一、二款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各款約定之金額，其利

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

之值計算。 

 

第三十條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約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於訂立本契約時，得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身故受益人，如未指定者，以被保險人之法定

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二、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身故受益人，如要保

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公司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要、被保險人為同

一人時為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項之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外，以被保險人之

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本契約如未指定身故受益人，而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者，其受益順

序適用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其受益比例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適用民法第一千一百

四十四條規定。 

 

第三十一條  投資風險與法律救濟 

 

要保人及受益人對於投資標的價值須直接承擔投資標的之法律、匯率、市場變動風險及投資

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信用風險所致之損益。 

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慎選投資標的，加強締約能力詳加審視雙方契約，並應注意

相關機構之信用評等。 

本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或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之事由減損本

投資標的之價值致生損害要保人、受益人者，或其他與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所約定之賠

償或給付事由發生時，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並基於要保人、受益人之利益，應即

刻且持續向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進行追償。相關追償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前項追償之進度及結果應以適當方式告知要保人。 

 

第三十二條  變更住所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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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三十三條  時效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十四條  批註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一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十條約

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後生效，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

發給批註書。 

 

第三十五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

國境外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16/21 

附表一 

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費  用  項  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 保單管理費 

年金累積期間每月為下列兩者之合計金額： 

(1)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 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每月費用率，但於契

約生效日時，則為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

餘額×每月費用率，每月費用率如下表(註)。 

保單年度 1~4 5~ 

每月費用率 0.12% 0% 
 

三、投資相關費用(詳細內容如投資標的之各項費用彙整) 

1. 申購手續費 

(1) 貨幣帳戶：無。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 

(3) 共同基金：無。 

(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2. 管理費 

(1) 貨幣帳戶：無。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1.4%。 

(3) 共同基金：無。 

(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1.3%～1.5%。 

3. 保管費 

(1) 貨幣帳戶：無。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0.1%。 

(3) 共同基金：無。 

(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0%～0.05%。 

4. 贖回費用 

(1) 貨幣帳戶：無。 

(2)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無。 

(3) 共同基金：無。 

(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無。 

5. 轉換費用 無。 

6. 其他費用 無。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用 

係指要保人終止本契約或申請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時，本公司於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部分提領金額時

所收取之費用。 

(1) 終止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用率。 

(2) 部分提領之解約費用。該費用計算方式如下： 

解約費用＝提領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乘上解約費

用率。 

(3) 解約費用率如下表： 

保單年度 1 2 3 4 5~ 

解約費用率 6% 3% 2% 1% 0% 
 

2. 部分提領費用 

在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申請保單帳戶價值

部分提領時，免收部分提領費用。自第五保單年度起，

每一保單年度內六次免費，超過六次起每次收取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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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 

五、其他費用 

1. 短線交易費用 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註：契約生效日時繳納總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萬(含)以上者，契約生效日時之費用率為 0.108%。

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內，若保單週月日之前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貨幣帳戶及指數

股票型基金(ETFs)投資標的價值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含)以上者，該月之費用率為 0.108%。 

 

投資標的之各項費用彙整： 

投資標的名稱 

申購 

手續費 

(註 1) 

管理費 

(每年) 

(註 2) 

保管費 

(每年) 

(註 2) 

贖回 

費用 

貨幣帳戶 無 無 無 無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1% 1.4% 0.1% 無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無 無 無 無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投資標的名稱 

申購 

手續費 

(註 1) 

管理費 

(每年) 

(註 2) 

保管費 

(每年) 

(註 2) 

贖回 

費用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

犇騰積極組合投資帳戶 
無 1.3% 無 無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

鑫富穩健組合投資帳戶(全權

委託帳戶之資產提減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金) 

無 1.3% 無 無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

鑫富穩健組合投資帳戶- (股

數)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提

減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無 1.3% 無 無 

華南永昌投信全委代操神機

妙算Ι投資帳戶(全權委託帳

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無 1.5% 

投資專戶每月月底日之資產市值，按下列保管費率計

算各月份之保管手續費，自資產中扣除： 

1、每月月底資產總市值未達新臺幣十億元(不含)

時，保管費年率為萬分之五。 

2、每月月底資產總市值超過新臺幣十億元(含)未達

新臺幣五十億元(不含)時，保管費年率為萬分之

四點五。 

3、每月月底資產總市值超過新臺幣五十億元(含)

時，保管費年率為萬分之四。 

無 

華南永昌投信全委代操神機

妙算Ι投資帳戶 - (股數) (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無 1.5% 

投資專戶每月月底日之資產市值，按下列保管費率計

算各月份之保管手續費，自資產中扣除： 

1、每月月底資產總市值未達新臺幣十億元(不含)

時，保管費年率為萬分之五。 

2、每月月底資產總市值超過新臺幣十億元(含)未達

新臺幣五十億元(不含)時，保管費年率為萬分之

四點五。 

3、每月月底資產總市值超過新臺幣五十億元(含)

時，保管費年率為萬分之四。 

無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

點時成金投資帳戶(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無 1.5% 0.0125% 無 

註 1：申購手續費於申購及轉換時均需收取。 

註 2：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及全權委託投資帳戶之管理費及保管費於淨值中反映，本公司不另外收取。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s)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由本公司重新計算所得。若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之子基金如屬經理公司本身之基金，

經理公司就該部分委託投資資產不得收取委託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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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投資標的 

(一) 貨幣帳戶 

計價 

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是否有 

單位淨值 

是否 

配息 
投資內容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名稱 

新臺幣 新臺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新臺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

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港幣 港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港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美元 美元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美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歐元 歐元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歐元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日圓 日圓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日圓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澳幣 澳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澳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英鎊 英鎊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英鎊計價之銀行存款。宣告

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瑞士 

法郎 

瑞士法郎貨幣帳

戶 
無 無配息 

瑞士法郎計價之銀行存款。

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南非幣 南非幣貨幣帳戶 無 無配息 
南非幣計價之銀行存款。宣

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二)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共同基金(Mutual Funds)、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詳如安達人壽投資型保

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一(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

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pdf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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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詳如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附表二(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pdf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批註條款.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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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資標的之揭露 

※安達人壽超級贏家變額年金保險 -【投資標的說明書】 

詳細內容請點選網址前往：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台幣投資標的說明書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台幣投資標的說明書.pdf
https://life.chubb.com/tw-zh/_assets/documents/投資型保險台幣投資標的說明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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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保險公司基本資料 

一、公司名稱：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地址：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39 號 6 樓 

三、網    址：www.chubblife.com.tw 

四、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1-709 

五、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6 日 

 

http://www.chubblife.com.tw/

